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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62 号） 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13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62 号）
“当事人：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北

路水贝工业区 2 栋东方金钰珠宝大厦 3 楼。
赵宁，男，1981 年 1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董事长，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金碧路三市

街益珑大厦 B 栋 10 层 B2 号。
宋孝刚，男,1956 年 1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董事兼财务总监，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园岭五街园东花园 2 栋 16A。
刘福民，男，1963 年 1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董事，住址：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江家东巷 31

号。
张兆国，男，1955 年 1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独立董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

九区 2 栋 1 门 302 号。
万安娃，男，I960 年 1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独立董事，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064 号 8 号。
李春江，男，1949 年 1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监事，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三合营 15

号 1 幢 1 单元 301 室。
陈香兰，女，1983 年 7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监事，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 3 号院。
孙敦标，男，1969 年 1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监事，住址：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明陵路 16 号

6 单元 201 室。
周凡鹭，女，1986 年 9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监事，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109

号景雅居健安阁 1008 房。
张文风，男，1965 年 9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总经理，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路鹏

城花园 B 栋 506。
杨媛媛，女，1986 年 8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

路 38 号泊林花园 5 栋 3AB。
曹霞，女，1971 年 1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

道 10 号。
尹梦葶，女，1985 年 6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

路 335 号。
高国旭，男，1965 年 8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工人新

村 16 栋 2 单元 212 号。
彭卓义，男，1968 年 10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

路 2123 号聚龙大厦 12Ｊ。
雷军，男，1972 年 10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较场街

H5 号新军职楼 2 栋 3 单元 3 楼 1 号。
姜平，女，1979 年 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西城壕 127

号 303 室。
刘雅清，女，1989 年 3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董事会秘书，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

北路 18 号鹿鸣园紫桑庭 A401 房。
王志昊，男，1985 年 7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

九路 2 号金地网球花园 11 号楼 2-1F。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

会对东方金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东方金钰、赵宁、曹霞、张兆国、万
安娃的要求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举行了听证会， 听取了上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东方金钰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以下简称涉案期间）,东方金钰为完成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等业绩指标，虚构其所控制的瑞丽市姐告宏宁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姐告宏宁）与普某腊、保
某、李某青、凤某、自某堵、张某梅等六名自然人名义客户之间的翡翠原石销售交易。

一、东方金钰通过其控制的姐告宏宁虚构销售和采购交易
涉案期间，姐告宏宁控制 19 个银行账户，虚构销售和采购交易资金流，该 19 个银行账户分

为三组：第一组为普某腊、保某、李某青、凤某、自某堵、张某梅等六名名义客户的银行账户；第
二组为董某成、邵某丽、木某 1、木某 2、余某光、方某华、双某石等七名自然人中转方的银行账
户；第三组为李某退、蒋某东、宝某明、吴某龙、杨某荣、董某先等六名名义供应商的银行账户。

（一）东方金钰虚构销售交易
姐告宏宁控制上述 19 个银行账户， 将来源于或转入东方金钰及其控制的公司或银行账户

的资金 47,930.19 万元，通过上述中转方和名义供应商账户转入上述六名名义客户账户，再控
制上述名义客户账户支付销售交易款项，资金最终回流至姐告宏宁，上述资金流转构成资金闭
环。

同时，涉案销售交易涉及姐告宏宁与普某腊、保某、李某青、凤某、自某堵、张某梅等六名名
义客户之间的翡翠原石销售合同系虚假合同，理由如下：第一，该销售合同上普某腊等六人的
笔迹与其真实笔迹明显不一致；第二，普某腊等六人称从未与姐告宏宁发生过任何翡翠原石交
易，从未在与姐告宏宁翡翠原石销售合同或出库单等文件上签字；第三，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
姐告宏宁并无上述交易中交付合同标的物的记录，如提货人名称记录、提货单据、物流单据等，
相关工作人员亦不知悉标的物的去向，也未见过前来看货和提货的客户；第四，普某腊等六名
名义客户缺少翡翠原石交易的相关经历、经验、鉴定能力、资金实力及渠道，客观上缺少签订并
履行翡翠原石交易合同的能力。 综合考虑合同签字情况、履行情况、交易主体适格情况等，姐告
宏宁与上述六名名义客户的翡翠原石交易合同系虚假合同。 综上，东方金钰通过其控制的姐告
宏宁虚构上述销售交易的资金流及销售合同等，虚构上述销售交易。

（二）东方金钰虚构采购交易
为使涉案资金顺利从东方金钰及其控制的公司转入名义客户账户， 姐告宏宁在 2016 年至

2017 年伪造与李某退、蒋某东、宝某明、吴某龙、杨某荣、董某先等六名名义供应商之间的采购
合同，虚构采购交易。 姐告宏宁向上述李某退等六名名义供应商支付 81,818.12 万元釆购款，其
中 39,789.59 万元通过中转方账户转入名义客户账户。 综上，东方金钰通过其控制的姐告宏宁
虚构上述采购交易的资金流及采购合同等，虚构上述采购交易。

姐告宏宁控制上述 19 个银行账户， 伪造销售和采购交易现金流水， 相关资金来源于东方
金钰及其控制的公司或银行账户，最终作为普某腊等六人支付的销售款项流入姐告宏宁，构成
资金闭环。

二、东方金钰 2016 年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存在虚假记载
姐告宏宁通过上述虚构销售合同及现金流等手段，虚构与保某、李某青、自某堵之间的销

售交易，合计 14,169.09 万元，该涉案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四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上述涉案交易中的收入不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不应予以确认。

同时，姐告宏宁通过上述伪造采购合同等方式，虚构与宝某明、董某先、蒋某东之间的采购
交易，合计 20,104.02 万元。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和采购交易， 东方金钰 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4,169.09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4,665 万元，导致虚增利润总额 9,504.09 万元，占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
的 29.60%。

三、东方金钰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存在虚假记载
姐告宏宁通过上述虚构销售合同及现金流等手段，虚构与普某腊、保某、李某青、凤某、自

某堵之间的销售交易，合计 29,487.1 万元，该涉案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四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上述涉案交易
中的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不应予以确认。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控制的姐
告宏宁在 2017 年度形成营业收入 29,487.1 万元，构成虚增营业收入。

同时，姐告宏宁通过上述伪造采购合同等方式，虚构与李某退、吴某龙、宝某明、董某先、蒋
某东、杨某荣之间的釆购交易，合计 61,714.1 万元。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和采购交易， 东方金钰 2017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29,487.1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1,038.9 万元，导致虚增利润总额 18,448.20 万元，占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
总额的 59.7%。

四、东方金钰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应收账款存在虚假记载
姐告宏宁通过上述虚构销售合同及现金流等手段，虚构与普某腊、凤某、张某梅之间的销

售交易， 合计 12,000 万元， 该涉案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条规定，上述涉案交易中的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条
件，不应予以确认。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控制的姐告宏宁在 2018 年 1 月至 6 月
确认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构成虚增营业收入。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 2018 年 3
月形成应收账款 7,720 万元，虚增应收账款余额。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 2018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虚增营
业成本 4,100 万元，虚增应收账款 7,720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7,900 万元，占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利润总额的 211.48%。

东方金钰在涉案定期报告确认上述收入， 同时导致涉案定期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营业成
本、利润总额及应收账款。 其中，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4,169.09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4,665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9,504.09 万元，占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的 29.6%；2017 年年度报
告虚增营业收入 29,487.1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1,038.9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18,448.20 万元，占
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的 59.7%；2018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虚增营业成
本 4,100 万元，虚增应收账款 7,720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7,900 万元，占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利润
总额比例为 211.48%。

时任董事长赵宁、董事张兆国、万安娃、刘福民，时任监事李春江、周凡鹭、陈香兰，董事兼
财务总监宋孝刚、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高国旭、曹霞、尹梦葶、彭卓义、雷军、王志昊、姜平，时
任董事会秘书刘雅清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时任董事长赵宁、董事张兆国、万安娃、刘福民，时任监事李春江、周凡鹭、陈香兰，董事兼
财务总监宋孝刚、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高国旭、曹霞、彭卓义、雷军、王志昊、姜平，时任董事会
秘书刘雅清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时任董事长赵宁、董事张兆国、万安娃、刘福民，时任监事李春江、孙敦标、陈香兰，董事兼
财务总监宋孝刚、时任总经理张文风、副总经理杨媛媛、高国旭、曹霞、彭卓义、雷军、王志昊、姜
平，时任董事会秘书刘雅清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上签字。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银行转账记录、会计凭证、销售合同等证据证明，足
以认定。

东方金钰及责任人员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构
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
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行为。

对东方金钰涉嫌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东方金钰时任董事长赵宁知悉、授意、指挥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曹霞分管采购、销售、财务工作，组织、直接参与虚构销售交
易，是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尹梦葶作为时任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知悉并参与
违法行为，上述人员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时任董事兼财务总监宋孝刚、副总经理高国旭等
主管相关工作，未及时发现、预防违法行为，时任董事张兆国、万安娃、刘福民，时任监事李春
江、孙敦标、陈香兰、周凡鹭，时任总经理张文风，时任副总经理彭卓义、雷军、姜平、王志昊，时
任董事会秘书刘雅清，上述人员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在听证过程中，东方金钰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涉案交易系真实发生的翡翠原石采购、
销售交易。 翡翠原石交易具有特殊的行业惯例，许多参与交易的客户、供应商并不希望交易对
手方知悉其真实身份，故往往通过代理人代为交易。 同时，翡翠原石属于非标准化商品，交易过
程中往往无法准确鉴定品级和价值，在买卖双方就价格和标的物达成一致后即可交货、付款，
故翡翠原石交易惯例中通常不会在交易前订立合同，且部分交易可能为现金交易；其二，本案
中，普某腊等六名客户、李某退等六名供应商确非涉案交易的真实交易对手方，仅为名义客户
和名义供应商，但涉案交易均有真实交易对手方，东方金钰控制的姐告宏宁与真实交易对手方
发生交易后， 借用普某腊等人的账户完成资金支付， 并以普某腊等人的名义签订相关交易合
同。 同时，相关交易均有原石标的物的流转，且交易价格合理，翡翠原石均先入库后出库，符合
收入确认条件。 因此，本案中存在的资金闭环、由名义客户及名义供应商与姐告宏宁签订合同
等情形是由于翡翠原石交易的行业习惯及姐告宏宁操作不规范导致的， 不应以此认定涉案交
易是东方金钰为虚增业绩而伪造的虚假交易。 综上，东方金钰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赵宁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其作为公司董事长，每年制定年度经营计划是为了保证公
司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并不存在财务造假的动机；其二，赵宁一直亲自负责翡翠原石的采购
及销售，由于部分供应商和客户不愿意以真实身份参与交易，故通常由赵宁本人及其委托人谈
妥后再安排公司财务人员记账。 部分人员可能不知悉翡翠原石的真实交易情况，因此在接受调
查时并未准确表述实际情况；其三，其十分重视合规经营和内部控制，坚决防范和禁止财务造
假等违法行为，同时其作为东方金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力支持公司发展。 综上，赵宁请
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曹霞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其认可东方金钰提交的申辩意见；其二，姐告宏宁存在资金
循环等情形系因翡翠原石行业的特殊交易惯例所致， 由于部分供应商及客户不愿意以真实名
称参与交易，故赵宁安排了名义客户和名义供应商与公司进行交易。 其仅为公司财务人员，并
未全面了解涉案交易， 因而其在接受调查时所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 可能引起误
解；其三，其作为财务机构负责人，积极参与涉案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同时其作为副总裁，在
列席涉案定期报告审议工作时积极建言献策，已尽到勤勉义务。 综上，曹霞请求从轻、减轻或免
于处罚。

张兆国、万安娃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公司 2016 年和 2017 年年度报告经审计机构审计
并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其基于对审计机构的信赖而签署确认意见；其二，翡翠原石交易具有内
在价值难以确定、难以取得交易证据、保管难度大等特点，且许多交易对手方为自然人，公司为
解决这一问题，难免发生涉案相关交易；其三，涉案交易有较强隐蔽性，其作为独立董事难以发
现涉案行为；其四，其采取调查研究、关注公司经营事项、发出关注函、参加会议并审阅议案等
方式履行职责，已勤勉尽责。 综上，张兆国、万安娃请求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

刘福民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基于对审计机构审计结论的信赖才在相关定期报告上签字，
且其难以知悉涉案事项，请求减轻或免除处罚。

彭卓义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对涉案定期报告已尽注意义务，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忠于职
守，且其并非财务专业人员，仅能依据审计机构的结论对财务事项作出判断。 其已尽到勤勉义

务，请求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
刘雅清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一，其任职期间积极履职，勤勉工作，但缺少其董事会秘书职

务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其二，其并未分管姐告宏宁相关业务，不知悉涉案违法行为；其三，其基
于对审计机构工作结论和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信任，才在涉案定期报告上签字。 综上，刘雅清请
求减轻或免于处罚。

关于东方金钰的申辩意见。我会认为：第一，根据在案证据,涉案资金流形成闭环，相关交易
合同系伪造的虚假合同，涉案交易对手方为名义客户或名义供应商，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涉案交
易为虚假交易；第二，当事人东方金钰等并未提出有效证据证明涉案交易的真实性，未能证明
涉案交易存在真实客户及真实供应商 ;第三，即便翡翠原石交易确实存在特殊性，东方金钰从
事交易行为也应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而涉案交易不具有真实
性，由此导致东方金钰构成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收账款及利润总额的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 综上，我会对东方金钰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赵宁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赵宁知悉并参与涉案行为，且其为时任公司董事长，在违
法行为中起到组织、策划的主要作用，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责任，其所述支持公司
发展等申辩意见不构成免责事由。 综上，我会对赵宁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曹霞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曹霞系时任副总经理，分管相关工作，组织、直接参与虚
构销售交易，是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责任。 综上，
我会对曹霞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张兆国、万安娃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独立董事张兆国、万安娃分别作为审计委员会
主任、成员，其岗位职责要求其审慎核查公司财务信息，以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东方金钰因财务欺诈导致涉案定期报告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
二人构成勤勉尽责，其应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 综上，我会对张兆国、万安娃的申辩
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刘福民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刘福民作为时任董事，其在涉案定期报告上签署确认
意见，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东方金钰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在案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已勤勉尽责，其所述信赖审计机构结论、不知悉等意见不构成免责理由。 综上，我
会对刘福民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彭卓义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彭卓义作为时任副总经理，其在涉案定期报告上签署
确认意见，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东方金钰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在案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勤勉尽责，其所述信赖审计机构结论等意见不构成免责理由。 综上，我会
对彭卓义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刘雅清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刘雅清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工作，其在涉案定期报告上签署确认意见，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东方金
钰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刘雅清构成勤勉尽责，其应作为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承担责任。 综上，我会对刘雅清的申辩意见不予釆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三条第一款，我会决定：

一、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
二、对赵宁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的罚款；
三、对杨媛媛、曹霞、尹梦葶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
四、对高国旭、宋孝刚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 万元的罚款；
五、对张兆国、万安娃、刘福民、彭卓义、王志昊、雷军、姜平、刘雅清、张文风给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 5 万元的罚款；
六、对李春江、周凡鹭、陈香兰、孙敦标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
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当
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13 号)
“当事人：赵宁，男，1981 年 1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董

事长，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金碧路三市街益珑大厦 B 栋 10 层 B2 号。
杨媛媛，女，1986 年 8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

路 38 号泊林花园 5 栋 3AB。
曹霞，女，1971 年 12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

道 10 号。
尹梦葶,女，1985 年 6 月出生，时任东方金钰副总经理，住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335 号。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

会对东方金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市场
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赵宁、曹霞的要求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上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东方金钰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以下简称涉案期间），东方金钰为完成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等业绩指标，虚构其所控制的瑞丽市姐告宏宁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姐告宏宁）与普某腊、保
某、李某青、凤某、自某堵、张某梅等六名自然人名义客户之间的翡翠原石销售交易。

一、东方金钰通过其控制的姐告宏宁虚构销售和采购交易
涉案期间，姐告宏宁控制 19 个银行账户，虚构销售和采购交易资金流，该 19 个银行账户分

为三组：第一组为普某腊、保某、李某青、凤某、自某堵、张某梅等六名名义客户的银行账户；第
二组为董某成、邵某丽、木某 1、木某 2、余某光、方某华、双某石等七名自然人中转方的银行账
户；第三组为李某退、蒋某东、宝某明、吴某龙、杨某荣、董某先等六名名义供应商的银行账户。

（一）东方金钰虚构销售交易
姐告宏宁控制上述 19 个银行账户， 将来源于或转入东方金钰及其控制的公司或银行账户

的资金 47,930.19 万元，通过上述中转方和名义供应商账户转入上述六名名义客户账户，再控
制上述名义客户账户支付销售交易款项，资金最终回流至姐告宏宁，上述资金流转构成资金闭
环。

同时，涉案销售交易涉及姐告宏宁与普某腊、保某、李某青、凤某、自某堵、张某梅等六名名
义客户之间的翡翠原石销售合同系虚假合同，理由如下：第一，该销售合同上普某腊等六人的
笔迹与其真实笔迹明显不一致；第二，普某腊等六人称从未与姐告宏宁发生过任何翡翠原石交
易，从未在与姐告宏宁翡翠原石销售合同或出库单等文件上签字；第三，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
姐告宏宁并无上述交易中交付合同标的物的记录，相关工作人员亦不知悉标的物的去向，也未
见过前来看货和提货的客户；第四，普某腊等六名名义客户缺少翡翠原石交易的相关经历、经
验、鉴定能力、资金实力及渠道，客观上缺少签订并履行翡翠原石交易合同的能力。 综合考虑合
同签字情况、履行情况、交易主体适格情况等，姐告宏宁与上述六名名义客户的翡翠原石交易
合同系虚假合同。 综上，东方金钰通过其控制的姐告宏宁虚构上述销售交易的资金流及销售合
同等，虚构上述销售交易。

（二）东方金钰虚构采购交易
为使涉案资金顺利从东方金钰及其控制的公司转入名义客户账户， 姐告宏宁在 2016 年至

2017 年伪造与李某退、蒋某东、宝某明、吴某龙、杨某荣、董某先等六名名义供应商之间的采购
合同，虚构采购交易。 姐告宏宁向上述李某退等六名名义供应商支付 81,818.12 万元采购款，其
中 39,789.59 万元通过中转方账户转入名义客户账户。 综上，东方金钰通过其控制的姐告宏宁
虚构上述资金流及采购合同等，虚构上述釆购交易。

姐告宏宁控制上述 19 个银行账户，伪造销售和釆购交易现金流水，相关资金来源于东方金
钰及其控制的公司或银行账户，最终作为普某腊等六人支付的销售款项流入姐告宏宁，构成资
金闭环。

二、东方金钰 2016 年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存在虚假记载
姐告宏宁通过上述虚构销售合同及现金流等手段，虚构与保某、李某青、自某堵之间的销

售交易，合计 14,169.09 万元，该涉案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四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上述涉案交易中的收入不符
合收入确认条件，不应予以确认。

同时，姐告宏宁通过上述伪造采购合同等方式，虚构与宝某明、董某先、蒋某东之间的采购
交易，合计 20,104.02 万元。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和采购交易， 东方金钰 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4,169.09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4,665 万元,导致虚增利润总额 9,504.09 万元，占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
的 29.60%。

三、东方金钰 2017 年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存在虚假记载
姐告宏宁通过上述虚构销售合同及现金流等手段，虚构与普某腊、保某、李某青、凤某、自

某堵之间的销售交易，合计 29,487.1 万元，该涉案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四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上述涉案交易中
的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不应予以确认。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控制的姐告
宏宁在 2017 年度形成营业收入 29,487.1 万元，构成虚增营业收入。

同时，姐告宏宁通过上述伪造采购合同等方式，虚构与李某退、吴某龙、宝某明、董某先、蒋
某东、杨某荣之间的采购交易，合计 61,714.1 万元。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和采购交易， 东方金钰 2017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29,487.1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1,038.9 万元,导致虚增利润总额 18,448.2 万元，占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
额的 59.7%。

四、东方金钰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应收账款存在虚假记载
姐告宏宁通过上述虚构销售合同及现金流等手段，虚构与普某腊、凤某、张某梅之间的销

售交易，合计 12,000 万元，该涉案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和真实性，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一收入》（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条规定，上述涉案交易中的收入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不应予以确认。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控制的姐告宏宁在 2018 年 1 月至 6 月确认
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构成虚增营业收入。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 2018 年 3 月形
成应收账款 7,720 万元，虚增应收账款余额。

通过上述虚构的销售交易，东方金钰 2018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虚增营
业成本 4,100 万元，虚增应收账款 7,720 万元，同时导致虚增利润总额 7,900 万元，占 2018 年半
年度报告利润总额的 211.48%。

东方金钰在涉案定期报告确认上述收入， 同时导致涉案定期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营业成
本、利润总额及应收账款。 其中，2016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4,169.09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4,665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9,504.09 万元，占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的 29.6%；2017 年年度报
告虚增营业收入 29,487.1 万元，虚增营业成本 11,038.9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18,448.20 万元，占
当年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的 59.7%；2018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12,000 万元，虚增营业成
本 4,100 万元，虚增应收账款 7,720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7,900 万元，占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利润
总额比例为 211.48%。

时任董事长赵宁，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曹霞、尹梦葶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时任董事长赵宁，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曹霞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时任董事长赵宁，副总经理杨媛媛、曹霞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上签字。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银行转账记录、会计凭证、销售合同等证据证明，足

以认定。
东方金钰及责任人员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构

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
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行为。

对东方金钰信息披露违法的行为，东方金钰时任董事长赵宁知悉、授意、指挥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时任副总经理杨媛媛、曹霞分管采购、销售、财务工作，组织、直接参与虚构销售交易，
是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尹梦葶作为时任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知悉并参与违
法行为，上述人员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在听证过程中，赵宁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其作为公司董事长，每年制定年度经营计划
是为了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并不存在财务造假的动机；其二，赵宁一直亲自负责翡
翠原石的采购及销售，由于部分供应商和客户不愿意以真实身份参与交易，故通常由赵宁本人
及其委托人谈妥后再安排公司财务人员记账。 部分人员可能不知悉翡翠原石的真实交易情况，
因此在接受调查时并未准确表述实际情况；其三，其十分重视合规经营和内部控制，坚决防范
和禁止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同时其作为东方金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力支持公司发展。
综上，赵宁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曹霞提出如下申辩意见：其一，翡翠原石交易具有特殊的行业惯例，许多参与交易的客户、
供应商并不希望交易对手方知悉其真实身份，故往往通过代理人代为交易。 赵宁依照惯例安排
了名义客户和名义供应商与公司进行交易，涉案交易均为真实交易。 本案中存在资金闭环、由
名义客户及名义供应商与姐告宏宁签订合同等情形是由于翡翠原石交易的特殊性及姐告宏宁
操作不规范导致的，不应以此认定涉案交易是东方金钰为虚增业绩而伪造的虚假交易；其二，
其仅为公司财务人员，并未全面了解涉案交易，因而其在接受调查时所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
存在偏差，可能引起误解；其三，其作为财务机构负责人，积极参与涉案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
同时其作为副总裁，在列席涉案定期报告审议工作时积极建言献策，已尽到勤勉义务。 综上，曹
霞请求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

关于赵宁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赵宁知悉并参与涉案行为，且其为时任公司董事长，在违
法行为中起到组织、策划的主要作用，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责任，其所述支持公司
发展等申辩意见不构成免责事由。 综上，我会对赵宁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曹霞的申辩意见。 我会认为：曹霞系时任副总经理，分管相关工作，组织、直接参与虚
构销售交易，是违法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责任。 综上，
我会对曹霞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当事人赵宁、杨媛媛、曹霞、尹梦葶的违法行为情节较为严重，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
场秩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赵宁采取十年市场禁
入措施，对杨媛媛、曹霞、尹梦葶采取五年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
内，上述人员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禁入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禁入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到本禁入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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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吉祥”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收

到第一大股东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通知， 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
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4� 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能润），住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徐显丰，男，1961 年 10 月出生，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和 2019 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19 年《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广东能润、徐显
丰超比例持有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吉祥）股票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
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当事人均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均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广东能润、徐显丰有关违法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广东能润违反规定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股票情况
（一）账户基本情况
“张某清” 证券账户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在安信证券梅州新中路营业部开立， 资金账号为

480000315696，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262562926 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 0139150378。
“龙某 1” 证券账户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平安证券广东分公司开立， 资金账号为

321219012301，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345620344 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 0189522774。
“龙某 2” 证券账户于 2019 年 4 月 7 日在平安证券广东分公司开立， 资金账号为

321219014122，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480136073 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 0101015866。
“苏某生” 证券账户于 2019 年 3 月 24 日在平安证券广东分公司开立， 资金账号为

321219011736，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473381073 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 0108673015。
“杨某婷 ” 证券账户于 2019 年 3 月 24 日在平安证券广东分公司开立， 资金账号为

321219011742，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468026765 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 0150345577。
“彭某秀 ” 证券账户于 2019 年 3 月 24 日在平安证券广东分公司开立， 资金账号为

321219011709，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 A468077350 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 0121281935。
（二）广东能润借用“张某清”等 6 个个人证券账户
2019 年 3 月以来， 广东能润借用“张某清”“龙某 1”“龙某 2”“苏某生”“杨某婷”“彭某秀”

等 6 个个人证券账户买入“梅雁吉祥”股票。 上述 6 个证券账户的交易决策均由广东能润作出，
主要通过广东能润办公电脑进行股票交易决策和下单； 资金来源均指向广东能润。 截至调查
日，广东能润仍控制使用上述证券账户。

二、广东能润与徐显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019 年 2 月，广东能润与徐显丰口头达成一致协议，提议徐显丰买入“梅雁吉祥”股票，目

的是根据广东能润的安排在梅雁吉祥股东大会上分别行使投票权， 赞成广东能润提交的梅雁
吉祥董事、监事人选方案，协助广东能润举牌梅雁吉祥并参与上市公司经营。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2 月 21 日期间，广东能润利用“广东能润”证券账户累计买入
“梅雁吉祥”股票 94,688,890 股，占总股本的 4.99%；2019 年 3 月以来，广东能润控制使用“广东
能润”“张某清”“龙某 1”“龙某 2”“苏某生”“杨某婷”“彭某秀”等 7 个证券账户集中买入“梅雁
吉祥”股票。 徐显丰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期间控制使用“徐显丰”“胡某轩”2
个证券账户集中买入“梅雁吉祥”股票。

基于广东能润与徐显丰的上述安排，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 10 月 23 修
订，证监会令第 108 号）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能润与徐显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广东能润、徐显丰控制使用“广东能润”等 9 个证券账户（以下简称账户组）合计持有
“梅雁吉祥”股份超 5%未依法披露及限制期内交易情况

2019 年 3 月 1 日 14:12:07，“胡某轩”证券账户买入成交“梅雁吉祥”股票 448,000 股，账户
组合计持有“梅雁吉祥”股票 95,136,8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达 5.01%，但未及时履行报告及
公告义务。 截至同年 4 月 24 日，账户组合计持有股票占“梅雁吉祥”总股本 8.02%。

2019 年 3 月 1 日 14:12:08 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广东能润和徐显丰继续交易“梅雁吉祥”股
票，累计买入 63,461,791 股，买入成交金额合计 265,653,504.14 元，累计卖出 6,080,001 股，卖出
成交金额合计 26,328,558.17 元，买卖成交金额合计 291,982,062.31 元。截至调查日，账户组违规
增持“梅雁吉祥”股票 57,381,790 股，处于亏损状态。

上述违法事实，有证券开户资料、交易资料、银行流水交易终端信息、相关人员询问笔录或
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局认为，广东能润、徐显丰作为一致行动人，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合计持有“梅雁吉祥”股
份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时，未及时履行报告及披露义务，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的违法行为。 参照“从旧兼从轻”的法律适用原则，鉴于适用 2019 年《证券法》对保护行政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广东能润、徐显丰在限制期内交易“梅雁吉祥”股票的行为违反了
2019 年《证券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
条所述限制期内交易的违法行为。 广东能润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梅雁吉祥”股票的行为，违
反了 2019 年《证券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构成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所述违反规定
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徐显丰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行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33 万元罚款，其中对广东
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徐显丰处以 3 万元罚款。

二、依据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显丰
在限制转让期内买卖“梅雁吉祥”股票行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90 万元罚款，其中对
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处以 170 万元罚款，对徐显丰处以 20 万元罚款。

三、依据 2019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用他人
证券账户交易股票的行为，处以 30 万元罚款。

综上，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230 万元罚款；对徐显丰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23 万元罚款。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
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
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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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权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更正属于第一大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等导致的持股数量增加， 不触及要约收

购，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等情况。
●本次权益更正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更正的基本情况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吉祥”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收

到第一大股东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能润”）书面通知：因广东能润与自
然人徐显丰构成一致行动人，且广东能润与徐显丰共同控制的 6 个账户持有“梅雁吉祥”的股
份，多个账户合并计算后导致广东能润持有“梅雁吉祥”股份的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更正的具体情况
广东能润、徐显丰及其他账户持有“梅雁吉祥”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持有人姓名 持股数量（股） 占梅雁吉祥总股本的比例
（%）

1 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5,500,173 7.14
2 徐显丰 20,760,017 1.09
3 彭金秀 7,041,610 0.37
4 龙斌 6,789,000 0.36
5 杨秋婷 6,780,500 0.36
6 龙飞 6,105,100 0.32
7 苏津生 5,827,407 0.31
8 胡小轩 4,138,000 0.22
合 计 192,941,807 10.16

截止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梅雁吉祥”股票 135,500,173
股，占梅雁吉祥总股本的 7.14%，与一致行动人徐显丰及上述账户合并计算后，合计持有“梅雁
吉祥”的股份的数量为 192,941,807 股，占“梅雁吉祥”总股份的 10.16%。

三、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更正属于第一大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等导致的持股数量增加， 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等情况。 权益更正后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更正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东能润公司将最迟在
2020 年 9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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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腾讯云计算”）签署了《歌力思集团 ＆ 腾讯战略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双
方就腾讯云计算为公司智慧零售提供营销技术支持服务达成战略合作。 本次签署的协议涉及
的具体合作内容可能根据后期实施情况进行商议和调整， 协议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
性。

2、本次签订的协议对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

一、概述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腾讯云计算签署了相关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腾讯云计算为公

司智慧零售提供营销技术支持服务达成战略合作。 本次合作服务对象包括公司及公司全资、控

股、参股等关联公司。 借助腾讯云计算在社交与支付、人群大数据、LBS 位置大数据、数字内容、
IP 打造、数字化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和经验，进一步优化公司的销售终端，完善数字化管理体系，
共同推进公司智慧零售与产业智慧升级的落地。

二、协议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兰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4,250 万元
主营业务：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品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从事互联网文化产品

的展览、比赛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为准）（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人力资源服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专利代理；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
自行开发的产品、医疗器械 I 类、II 类、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商标代理；著作权代理服
务；移动电信、宽带网络的技术服务；代理记账。（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代理记账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深圳市世纪凯旋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80%股权，北京英克必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20%股权。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与腾讯云计算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2020 年 9 月 15 日， 公司与腾讯云计算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圳腾讯滨海大厦签署了《歌力思

集团 ＆ 腾讯战略合作协议书》。
（三）签订协议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协议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协议签署事项在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董事长已审批通
过，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合作内容
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
1、流量合作
腾讯云计算将通过“超级营销短信”和“珠玑 AI 系统”，进行粉丝画像分析，实现对公司现

有会员千人千面的定向推荐。 此外，腾讯云计算将提供社交流量资源、大数据营销平台和广告
后台技术，助力公司实现精准营销、全域营销、数字营销，提升公司社交流量热度。

2、导购优化
腾讯云计算将对公司已有的导购成长及培训体系更新迭代，通过部署 Wemall 商城、搭建导

购助手、社群群控等方式实现导购赋能，加强终端及客户之间的高效联动。
3、数据层合作
线下方面，腾讯云计算将为公司开放 LBS 大数据分析服务，通过 AI 算法挖掘数据价值，为

公司提供网络规划，开店选址，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多环节的大数据支持。
线上方面，腾讯云计算将通过腾讯有数、CDP 客户资产中心、腾讯云等技术服务，围绕公司

客户形成微生态全链路数据系统，为公司营销提供数据洞察、数据监测、数据分析等数据服务
解决方案及管理平台，帮助公司终端实现精准营销。

（二）战略合作期限及费用
本次战略合作的时间预计为 5 年，其中第一年合作费用预计为人民币 880 万元，双方将根

据实际情况落实具体合作内容和计划，具体合作内容、费用金额等以另行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协议的生效及违约责任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协议保密义务及业务限制时应赔偿因此

而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四、协议签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腾讯云计算数字营销方面的支持下，公司将进一步迭代数字化管理体系，整合线上线下

业务，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服务内容，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伴随公司与腾讯云计算的
战略合作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公司在获客、运营、数字化资产管理等都将重新定义和全面升级，
逐步构建支撑公司战略发展的数字化平台，进一步打造公司数字化核心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涉及的具体合作内容可能根据后期实施情况进行商议和调整，协议的后续

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协议对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度
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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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127,848,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 本次拍卖不排除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的可能。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 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
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披露
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
告》（编号：2020-027 号）， 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2020 年 7 月 16 日、2020 年 8 月 24 日分别披露
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编号：2020-045 号、2020-081 号、2020-094 号），因控股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中珠集团”)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仲裁纠纷一案，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中院”）将在公拍网平台（http://www.gpai.net）公开拍卖中珠
集团持有的公司 127,848,000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珠集团函告，并查询公拍网平台获悉，上海中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公拍网平台上（http://www.gpai.net）公开拍卖上述股份。 本次拍卖的情况公告
如下：

一、拍卖依据
因兴业证券与中珠集团仲裁纠纷一案，上海仲裁委员会 (2019)沪仲案字第 1256 号裁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兴业证券向上海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中院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向被执行人中珠集团发出《执行通知书》（（2019）沪 02 执 789 号），并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
向被执行人中珠集团发出《执行裁定书》（（2019）沪 02 执 789 号之一）。因被执行人至今未按执
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委托拍卖被执行人中珠集团持有的
127,848,000 股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600568）。 据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变卖
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127,848,000 股中珠医疗股票（股票代码 600568）。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020 年 8 月 22 日在公拍网司法拍卖平
台上对“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127,848,000 股中珠医疗股票”进行网络拍
卖。 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广州盈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最高应价竞得本拍卖标的。 截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从公拍网司法拍卖平台页面获悉，本次拍卖确认悔拍。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107 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悔拍后，重新通过公拍网
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拍卖公告。

二、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127,848,000 股中珠医疗股票（上

述股票均为流通股，股票代码：600568）
2、网络平台：“公拍网”（http://www.gpai.net）
3、拍卖时间：2020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至 10 月 2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4、竞买人条件
竞买人须为与拍卖标的相适应的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竞买人须自行了解拍卖标的过户相关的限制政策及规定。 竞买人须在拍卖竞
价程序结束前交纳保证金，经人民法院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确认后取得竞买资格。 拍卖结束后，
本标的物买受人原支付的保证金作为成交款的一部分，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未竞得标的
的竞买人所交付的保证金将不计息按原付款方式原渠道如数退回原支付账户。

竞买人已经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数额的 30%。如竞买人累计持有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已经达到 30%仍参与竞买的，应
当特别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应当按照《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在此期间，本院依法应当中止
拍卖程序。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起拍价：22,373.4 万元（1.75 元 / 股）；保证金：2,237 万元；增价幅度：100 万元及其倍
数。

注意事项：以 2020 年 9 月 14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即 MA20）乘以股票总股数
为市场价。 本次拍卖起拍价依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溢价拍卖。

6、拍卖方式
设有起拍价的增价拍卖方式，同时设置延时出价功能，竞价程序结束前五分钟（以系统接

受竞价的时间显示为准）内无人出价的，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在拍品竞拍结束的前 5 分钟
（以系统接受竞价的时间显示为准），如果有竞买人出价竞拍，那么该次拍卖时间在此次出价
时间的基础上自动延时 5 分钟，循环往复直到没有竞买人出价竞拍时，拍卖结束，最后出价即
为成交价。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中珠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74,959,8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33%。 中珠

集团累计被冻结股份为 474,930,391 股，占其持股总数 99.994%，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31%。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 127,8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占中珠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的 26.918%，该部分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本次拍卖不排除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可能。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 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
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3、目前，尚未收到上海中院出具的关于本次网络司法拍卖的相关书面文件。 公司将密切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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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 2 号天合光能东南区行政楼 101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53,180,39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53,180,3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77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84.77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纪凡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51,691,916 99.9150 1,487,980 0.0848 5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 667,288,825 99.7774 1,487,980 0.2224 500 0.00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陆顺祥、朱意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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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 21 城企业公园 D 区 68 号楼宁夏嘉泽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101,621,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3.11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韩晓东先生、财务总监杨宁先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汪强先生、副总经理巨新团
先生均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1,568,280 99.9951 52,800 0.0047 100 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1,568,280 99.9951 52,800 0.0047 100 0.0002
3、 议案名称：关于受让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1,568,280 99.9951 52,800 0.0047 1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25,391,212 99.7920 52,800 0.2075 100 0.0005

2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5,391,212 99.7920 52,800 0.2075 100 0.0005

3 关于受让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的议案 25,391,212 99.7920 52,800 0.2075 100 0.00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3 的关联股东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沈义、杨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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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布《浙江大丰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披露了持股 5%以上
股东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丰盛世”）持有公司股份 22,324,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56%。上丰盛世因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其他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5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1.3689%。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上丰盛世编制的《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上丰盛世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234,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6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丰盛世持有大丰实业 20,090,550 股股份， 占大丰实业总股本的
4.9999%，不再为持有大丰实业总股本 5%以上的股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注册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B 区 L0907
认缴出资总额 2445.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062904507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

合伙期限 2013 年 0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02 月 25 日
（二）减持时间、方式、数量及比例
上丰盛世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234,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60%。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权益变动前 本次大宗交易减持 权益变动后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减持日期 减持总股数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减 持 均 价
（元/股 ）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上 丰 盛
世 22,324,750 5.56% 2020 年 9

月 15 日 2,234,200 0.5560% 11.96 20,090,550 4.9999%

（三）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丰盛世持有大丰实业 20,090,550 股股份， 占大丰实业总股本的

4.9999%。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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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ST 富控
2019 年度报告违反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控互动”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 *ST� 富控 2019 年度报告违反会计
准则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2469�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上交所
要求公司于 5 个交易日内就 《监管工作函》 中的相关问题予以回复 （详见公司公告 ：临
2020-155）。

公司高度重视上交所下发的《监管工作函》，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监管工作函》中所述问
题进行逐项核实，但因《监管工作函》中相关事项较为复杂，且对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影响重大，公司拟将《监管工作函》回复的截止日期再次顺延 5 个工作日。公司将组织相关
部门加快《监管工作函》的落实工作进度，尽快完成《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